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鄧家彪議員有關

香港國際機場新航空交通管制象統事宜的來信

成謝你於 2016 年 1 月 13 日致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的

來函，政府的綜合回覆如下

立法會CB(4)594/15-16(02)號文件



根據《基本法〉及「一國兩制」的原則，香港特別

行政區是單獨的關稅地區及獨立的貿易體系。因此，中央

政府就美國雷神公司的決定不會影響民航處與美國雷神公

司在新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上的合作，亦不會影響民航處與

內地民航部門在航空交通管理上的日常溝通和合作。

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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